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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试行）

号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实施
主体

裁量
阶次

表现情形 裁量基准

1

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
的保护范围内进行文
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

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
钻探、挖掘等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
成文物损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费

用，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处五百
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一）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
护范围内进行文物保护工程以外
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尚未对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历

史风貌造成破坏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本
体造成轻微损伤，或对其历
史风貌造成破坏，能够恢复

原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
复原费用，由原发证机

关降低资质等级

对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本
体造成轻微损伤，或对其历
史风貌造成破坏，能够恢复

原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
和复原费用，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一般损伤，或对其历史
风貌造成破坏，但不可恢复

原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五百万元
以上七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一般损伤，或对其历史
风貌造成破坏，但不可恢复

原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七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严重
损伤或灭失的，或造成历史
环境严重破坏，但不可恢复

原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一千万元
的罚款，由原发证机关

吊销资质证书

2

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
物行政部门同意，擅自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
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

设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
成文物损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费

用，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处五百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尚未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

貌造成破坏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历
史风貌造成破坏，能够恢复

原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
复原费用，由原发证机

关降低资质等级



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二）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
政部门同意，擅自在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

程；”

对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
史风貌造成破坏，能够恢复

原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
和复原费用，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环境破坏，但不可恢复

原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五百万元
以上七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环境破坏，但不可恢复

原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七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3

未制定不可移动文物
原址保护措施，或者不
可移动文物原址保护
措施未经文物行政部

门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
成文物损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费

用，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处五百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尚未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破

坏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
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
原费用，由原发证机关

降低资质等级



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三）未制定不可移动文物原址
保护措施，或者不可移动文物原
址保护措施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擅自开工建设；”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

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一百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
复原费用，由原发证机

关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

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
和复原费用，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五百万元
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六百万元
以上八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八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灭失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一千万元
的罚款，由原发证机关

吊销资质证书

4
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

动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
成文物损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费

用，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处五百
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四）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
文物；”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尚未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破

坏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
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
原费用，由原发证机关

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

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一百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
复原费用，由原发证机

关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

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
和复原费用，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五百万元
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六百万元
以上八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八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灭失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一千万元
的罚款，由原发证机关

吊销资质证书



5
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

物，明显改变文物原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
成文物损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费

用，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处五百
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五）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
明显改变文物原状；”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改变不可移动文物原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改变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原
状，但可以限期恢复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
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
原费用，由原发证机关

降低资质等级

改变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状，但可以限期恢复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一百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
复原费用，由原发证机

关降低资质等级

改变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状，但可以限期恢复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
和复原费用，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改变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原
状，且无法恢复，或造成其

文物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五百万元
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改变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状，且无法恢复，或造成

其文物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六百万元
以上八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改变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状，且无法恢复，或造成

其文物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八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灭失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一千万元
的罚款，由原发证机关

吊销资质证书

6
擅自在原址重建已经
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

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
成文物损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费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造成不可移动文物遗址

破坏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遗
址轻微破坏，可以限期恢复

原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



用，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处五百
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六）擅自在原址重建已经全部
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

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
原费用，由原发证机关

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轻微破坏，可以限期恢

复原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一百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
复原费用，由原发证机

关降低资质等级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轻微破坏，可以限期恢

复原状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
和复原费用，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遗
址严重破坏，无法恢复原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五百万元
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严重破坏，无法恢复原

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六百万元
以上八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严重破坏，无法恢复原

状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八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7
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

资质证书，擅自从事文
物修缮、迁移、重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
成文物损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费

用，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处五百
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七）未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
证书，擅自从事文物修缮、迁移、

重建；”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尚未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破

坏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体
造成轻微损伤或一般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
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
原费用，由原发证机关

降低资质等级

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
物本体造成轻微损伤或一般

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一百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
复原费用，由原发证机



关降低资质等级

对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
物本体造成轻微损伤或一般

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
和复原费用，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五百万元
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六百万元
以上八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八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造成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灭失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一千万元
的罚款，由原发证机关

吊销资质证书

8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
程，或者在文物保护单
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
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

程，未依法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
成文物损坏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复原费

用，由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可以处五百
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八）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
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
程，未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

探。”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没有发现地下发现存在文物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
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和

复原费用

一般
施工过程中发现存在文物，

但没有造成损失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承担相关文物修缮
和复原费用，由原发证

机关降低资质等级

严重
施工过程中发现存在文物，

且造成较大损失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单位可以处五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资质证书



9
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

可移动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没收违
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

动文物；”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动
文物，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动
文物，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

不足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五万元以上）

严重
转让或者抵押国有不可移动
文物，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十

倍罚款

10

将建立博物馆、文物保
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
览场所的国有不可移
动文物改作企业资产

经营，或者将其管理机
构改由企业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没收违
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将建立博物馆、文物保管
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
不可移动文物改作企业资产经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将建立博物馆、文物保管所
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
有不可移动文物改作企业资
产经营，或者将其管理机构
改由企业管理，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将建立博物馆、文物保管所
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
有不可移动文物改作企业资
产经营，或者将其管理机构
改由企业管理，违法所得五

千元以上不足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五万元以上）



营，或者将其管理机构改由企业
管理；”

严重

将建立博物馆、文物保管所
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
有不可移动文物改作企业资
产经营，或者将其管理机构
改由企业管理，违法所得五

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十

倍罚款

11

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
物转让或者抵押给外

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
际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没收违
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
让或者抵押给外国人、外国组织

或者国际组织；”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
或者抵押给外国人，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

千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
或者抵押给外国人，违法所
得五千元以上不足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五万元以上）

严重
将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
或者抵押给外国人，违法所

得五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十

倍罚款

12
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
护单位中的纪念建筑
物或者古建筑的用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没收违
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一万元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位
的用途，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位
的用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

上不足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五万元以上）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
位中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的

用途。”

严重
擅自改变国有文物保护单位
的用途，违法所得五万元以

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十

倍罚款

13

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

火、防盗、防自然损坏
的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
千元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

然损坏的设施；”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
自然损坏的设施的，未造成

不良后果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

一般

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
自然损坏的设施的，造成一

般文物损失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并处二万

以下的罚款

严重

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
自然损坏的设施的，造成珍

贵文物损失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并处二万
以上伍万元以下的罚款

14

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

物档案移交馆藏文物，
或者所移交的馆藏文
物与馆藏文物档案不

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国有文物收藏三级风险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物档案
移交馆藏文物，或者所移交
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案
不符，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
千元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二）文物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离任时未按照馆
藏文物档案移交馆藏文物，或者
所移交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

案不符；”

一般

国有文物收藏二级风险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物档案
移交馆藏文物，或者所移交
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案
不符，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

不足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五万

元以上）

严重

国有文物收藏一级风险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离任时未按照馆藏文物档案
移交馆藏文物，或者所移交
的馆藏文物与馆藏文物档案
不符，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十倍的罚

款

15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将
馆藏文物赠与、出租、
出售或者抵押、质押给

其他单位、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
千元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三）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将馆藏
文物赠与、出租、出售或者抵押、

质押给其他单位、个人；”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将国有馆藏一般文物赠与、
出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
个人，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

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将国有馆藏三级文物或者一
般文物 5 件/套以上赠与、出
租或者出售给其他单位、个
人，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不

足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五万

元以上）

严重

将国有馆藏一、二级文物或
者其他馆藏文物数量 10 件/
套以上赠与、出租或者出售
给其他单位、个人，违法所

得五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十倍的罚

款



16
违反本法规定借用、交

换馆藏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
千元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四）违反本法规定借用、交换

馆藏文物；”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违反本法规定借用、交换国
有馆藏一般文物，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

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违反本法规定借用、交换国
有馆藏三级文物或者一般文
物 5 件/套以上，违法所得五

千元以上不足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五万

元以上）

严重

违反本法规定借用、交换国
有馆藏一、二级文物或者其
他文物 10 件/套以上，违法所

得五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十倍的罚

款

17
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

拨、交换、出借文物所
得的补偿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
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
千元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五）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拨、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拨、交
换、出借文物所得的补偿费
用，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拨、交
换、出借文物所得的补偿费
用，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不

足五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五万

元以上）



交换、出借文物所得的补偿费
用。”

严重
挪用或者侵占依法调拨、交
换、出借文物所得的补偿费
用，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十倍的罚

款

18

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
文物或者将国家禁止
出境的文物转让、出

租、抵押、质押给境外
组织或者个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八条“买卖国家禁止买卖
的文物或者将国家禁止出境的文
物转让、出租、抵押、质押给境
外组织或者个人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的
文物；违法经营额五千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
违法经营额不足五千元的，并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或
者将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转
让、出租、抵押、质押给境
外组织或者个人的，没有违
法经营额或违法经营额不足
五千元，尚不构成犯罪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一般

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或
者将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转
让、出租、抵押、质押给境
外组织或者个人的，违法经
营额五千元以上不足五万

元，尚不构成犯罪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款（五万

元以上）

严重

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或
者将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转
让、出租、抵押、质押给境
外组织或者个人的，违法经
营额五万元以上，尚不构成

犯罪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十倍罚

款

19

文物销售单位、文物拍
卖企业买卖国家禁止
买卖的文物或者将国
家禁止出境的文物转

让、出租、抵押、质押
给境外组织或者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八条“文物销售单位、文
物拍卖企业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
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
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
营的文物；违法经营额三万元以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文物销售单位、文物拍卖企
业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
或者将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
转让、出租、抵押、质押给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的，没有
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

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
营的文物，并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

款



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上
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
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

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不足三万元的

一般

文物商店、拍卖企业买卖国
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或者将禁
止出境的文物转让、出租、
质押给外国人，违法经营额
三万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
营的文物，并处违法经
营额二倍以上十倍以下
罚款（二十五万元以上）

严重

文物商店、拍卖企业买卖国
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或者将禁
止出境的文物转让、出租、
质押给外国人，违法经营额

三十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
营的文物，并处违法经
营额十倍罚款，由原发
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20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文

物商业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十九条“未经许可擅自从事
文物商业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没
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违法经营额三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经营额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
经营额不足三万元的，并处五万

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文物商业
经营活动的，没有违法经营
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

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文物商业
经营活动的，违法经营额三
万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款（二十

五万元以上）



款。”

严重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文物商业
经营活动的，违法经营额三

十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十倍罚

款

21
文物销售单位从事文

物拍卖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
的文物；违法经营额三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

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一）文物销售单位从事文物拍

卖经营活动；”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文物销售单位从事文物拍卖
经营活动，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文物销售单位从事文物拍卖
经营活动，违法经营额三万

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款（二十

五万元以上）

严重
文物销售单位从事文物拍卖
经营活动，违法经营额三十

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十倍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许可证书

22
文物拍卖企业从事文

物销售经营活动

第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
的文物；违法经营额三万元以上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文物拍卖企业从事文物销售
经营活动，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



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

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二）文物拍卖企业从事文物销

售经营活动；”

一般
文物拍卖企业从事文物销售
经营活动，违法经营额三万

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款（二十

五万元以上）

严重
文物拍卖企业从事文物销售
经营活动，违法经营额三十

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十倍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许可证书

23
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

文物，未经审核

第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
的文物；违法经营额三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

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三）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

未经审核；”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
未经审核，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
未经审核，违法经营额三万

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款（二十

五万元以上）

严重
文物拍卖企业拍卖的文物，
未经审核，违法经营额三万

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十倍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许可证书



24
文物收藏单位从事文

物商业经营活动

第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
的文物；违法经营额三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

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四）文物收藏单位从事文物商

业经营活动；”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文物收藏单位从事文物商业
经营活动，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

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文物收藏单位从事文物商业
经营活动，违法经营额三万

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款（二十

五万元以上）

严重
文物收藏单位从事文物商业
经营活动，违法经营额三万

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十倍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许可证书

25

文物销售单位、文物拍
卖企业知假售假、知假
拍假或者进行虚假宣

传

第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
批评，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
的文物；违法经营额三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

机关吊销许可证书：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文物销售单位、文物拍卖企
业知假售假、知假拍假或者
进行虚假宣传，没有违法经
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三

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文物销售单位、文物拍卖企
业知假售假、知假拍假或者
进行虚假宣传，违法经营额
三万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二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款（二十

五万元以上）



（五）文物销售单位、文物拍卖
企业知假售假、知假拍假或者进

行虚假宣传。”
严重

文物销售单位、文物拍卖企
业知假售假、知假拍假或者
进行虚假宣传，违法经营额
三万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
者通报批评，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
并处违法经营额十倍罚
款，由原发证机关吊销

许可证书

26
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

者拒不上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海上执法
机关追缴文物，给予警告；情节
严重的，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
不上交；”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发现文物隐匿不报，经指出

后主动上交文物的
给予警告

一般
发现一般文物隐匿不报且拒

不上交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发现珍贵文物隐匿不报且拒

不上交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五
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27
未按照规定移交拣选

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海上执法
机关追缴文物，给予警告；情节
严重的，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移交拣选文物
的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按照规定移交三件以下拣
选文物，尚不构成犯罪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未按照规定移交三件以上、
五件以下拣选文物，尚不构

成犯罪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五
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未按照规定移交五件以上拣
选文物，尚不构成犯罪的

给予警告，对单位处三
百万元的罚款，对个人

处五万元的罚款

28
改变国有未定级不可

移动文物的用途，未依
照本法规定报告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改变国有未定级不可移动
文物的用途，未依照本法规定报

告；”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改变国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的用途，未依照本法规定
报告，但未造成文物破坏的

责令改正

一般

改变国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的用途，未依照本法规定
报告，造成文物破坏的，造

成文物轻微损坏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改变国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的用途，未依照本法规定
报告，造成文物破坏的，造

成文物一般损坏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
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改变国有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的用途，未依照本法规定
报告，造成文物破坏的，造

成文物严重损坏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造成文物灭失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三
百万元的罚款，限制业
务活动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万元罚款



29

转让、抵押非国有不可
移动文物或者改变其

用途，未依照本法规定
备案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二）转让、抵押非国有不可移
动文物或者改变其用途，未依照

本法规定备案；”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尚未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破

坏
责令改正

一般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

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二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
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

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
万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一百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限制业
务活动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限制业
务活动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

以下罚款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二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造成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灭失
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三
百万元的罚款，限制业
务活动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万元罚款

30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
使用人具备修缮能力
但拒不依法履行修缮

义务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尚未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破

坏
责令改正

一般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三）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
人具备修缮能力但拒不依法履行

修缮义务；”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

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二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
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造成轻微损伤、一般损

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一
万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本
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一百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限制业
务活动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
使用人具备修缮能力
但拒不依法履行修缮

义务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三）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使用
人具备修缮能力但拒不依法履行

修缮义务；”

造成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限制业
务活动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

以下罚款

造成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体严重损伤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二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造成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灭失
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三
百万元的罚款，限制业
务活动或者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万元罚款

31

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
未经批准擅自进行考

古发掘，或者不如实报
告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结果，或者未按照规
定移交考古发掘的文

物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四）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未经
批准擅自进行考古发掘，或者不
如实报告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结果，或者未按照规定移交考古

发掘的文物；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造成文物损坏或遗失 责令改正

一般
造成文物轻微损坏、一般损

坏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造成文物损坏或遗失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32

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建立馆
藏文物档案、管理制

度，或者未将馆藏文物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造成文物损坏或遗失 责令改正



档案、管理制度备案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五）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建立馆藏文物档案、管
理制度，或者未将馆藏文物档案、

管理制度备案；”

一般
造成文物轻微损坏、一般损

坏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造成文物损坏或遗失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33
未经批准擅自调取馆

藏文物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六）未经批准擅自调取馆藏文

物；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经批准擅自调取国有馆藏

一般文物
责令改正

一般
未经批准擅自调取国有馆藏
三级文物或者一般文物 5 件/

套以上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未经批准擅自调取国有馆藏
一、二级文物或者其他文物

10 件/套以上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34
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

制、拓印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七）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制、

拓印文物；”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制、
拓印一般文物或未定级不可

移动文物的单体文物
责令改正

一般

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制、
拓印二级、三级文物或市、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单体文

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未经批准擅自修复、复制、
拓印一级文物或国、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单体文物，造

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35

馆藏文物损毁未报文
物行政部门核查处理，
或者馆藏文物被盗、被
抢或者丢失，文物收藏
单位未及时向公安机
关或者文物行政部门

报告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八）馆藏文物损毁未报文物行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一件以下一般文物损毁未报
文物行政部门核查处理，被
盗、被抢或者丢失的馆藏文

物及时追回

责令改正

一般

三件以下一般文物或一件以
下三级文物损毁未报文物行
政部门核查处理，或被盗、
被抢或者丢失的馆藏文物未

及时追回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政部门核查处理，或者馆藏文物
被盗、被抢或者丢失，文物收藏
单位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文物

行政部门报告； 严重

四件以上一般文物或二件以
上三级文物或二级、一级文
物损毁未报文物行政部门核
查处理，或造成被盗、被抢
或者丢失的馆藏文物无法追

回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36

文物销售单位销售文
物或者文物拍卖企业

拍卖文物，未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作出记录或
者未将所作记录报文

物行政部门备案

第九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动或者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书，对个
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九）文物销售单位销售文物或
者文物拍卖企业拍卖文物，未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或者未
将所作记录报文物行政部门备

案。”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造成文物损坏或遗失 责令改正

一般
造成文物轻微损坏、一般损

坏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造成文物损坏或遗失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
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限制业务活
动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
销许可证书，对个人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37
未取得资质证书，擅自
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

复制、拓印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
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
例规定，未取得资质证书，擅自
从事馆藏文物的修复、复制、拓
印活动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轻微

未取得资质证书，擅自从事
馆藏一般文物的修复、复制、
拓印活动，造成严重后果，

尚不构成犯罪的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
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
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并处罚款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
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未取得资质证书，擅自从事
馆藏三级文物的修复、复制、
拓印活动，造成严重后果，

尚不构成犯罪的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
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
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并处罚款五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

严重

未取得资质证书，擅自从事
馆藏一、二级文物的修复、
复制、拓印活动，造成严重

后果，尚不构成犯罪的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
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
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并处罚款十万元

38
在禁止工程建设的长
城段落的保护范围内

进行工程建设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依照文物保护法第
六十六条的规定责令改正，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一）在禁止工程建设的长城段
落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的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进行处罚。

39

在长城的保护范围或
者建设控制地带内进

行工程建设，未依法报
批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依照文物保护法第
六十六条的规定责令改正，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二）在长城的保护范围或者建
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未

依法报批的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进行处罚。



40

未采取规定的方式进
行工程建设，或者因工
程建设拆除、穿越、迁

移长城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第
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依照文物保护法第
六十六条的规定责令改正，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

（三）未采取本条例规定的方式
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因工程建设

拆除、穿越、迁移长城的

市县文
物主管
部门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款、第四款规定进行处罚。

41
将不符合规定条件的
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

览区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将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
的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览区的，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
门按照职权划分依法取缔，没收
违法所得；造成长城损坏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省文物
主管部

门

轻微
尚未对长城及其历史风貌造

成破坏
依法取缔，没收违法所

得

一般
对长城造成轻微损伤，或对
其历史风貌造成破坏，能够

恢复原状的

依法取缔，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罚款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

严重

造成长城一般损伤或严重损
伤，或造成历史环境破坏，

且不可恢复原状

依法取缔，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罚款二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

书

造成长城灭失的，或造成历
史环境严重破坏，且不可恢

复原状

依法取缔，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罚款五十万元，
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

证书



42
将长城段落辟为参观
游览区未按照本条例

规定备案的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二款：将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览
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备案的，由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
按照职权划分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省文物
主管部

门

轻微
将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览区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备案，未

在限期内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罚款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一般
将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览区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备案，超

过一个月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罚款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严重
将长城段落辟为参观游览区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备案，超

过三个月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罚款五十

万元

43
在长城上架设、安装与
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

设备的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
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个人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5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在长城上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

无关的设施、设备的

县文物
主管部

门

轻微

在长城上架设、安装与长城
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设
置的设施、设备侵入长城本

体，造成轻微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五万元
以上十五万元以下

一般

在长城上架设、安装与长城
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设
置的设施、设备侵入长城本
体，造成砖、石、基础等部

位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十五万
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严重

在长城上架设、安装与长城
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设
置多个设施且侵入长城本体

或者其他情节严重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三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44
在长城上驾驶交通工

具，或者利用交通工具
等跨越长城的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
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

县文物
主管部

门
轻微

在长城上驾驶交通工具，或
者利用交通工具等跨越长

城，造成长城本体轻微损坏
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五万元
以上十五万元以下



后果的，对个人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5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在长城上驾驶交通工具，或者利

用交通工具等跨越长城的

一般

在长城上驾驶交通工具，或
者利用交通工具等跨越长

城，造成砖、石、基础等部
位局部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十五万
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严重

在长城上驾驶交通工具，或
者利用交通工具等跨越长

城，造成砖、石、基础等部
位多处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三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45
在长城上展示可能损

坏长城的器具的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
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个人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5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
在长城上展示可能损坏长城的器

具的

县文物
主管部

门

轻微
在长城上展示可能损坏长城
的器具，造成长城本体轻微

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

一般
在长城上展示可能损坏长城
的器具，造成砖、石、基础

等部位局部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严重
在长城上展示可能损坏长城
的器具，造成砖、石、基础

等部位多处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五万元，对单位罚款五

十万元

46
在长城参观游览区接
待游客超过旅游容量

指标的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
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
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

县文物
主管部

门
轻微

在参观游览区接待游客超过
旅游容量指标，造成长城本

体轻微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五万元
以上十五万元以下



后果的，对个人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 5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四）
在参观游览区接待游客超过旅游

容量指标的

一般
在参观游览区接待游客超过
旅游容量指标，造成砖、石、

基础等部位局部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十五万
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严重
在参观游览区接待游客超过
旅游容量指标，造成砖、石、

基础等部位多处损坏的

责令改正，对个人罚款
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对单位罚款三十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47
在长城上取土、取砖

（石）或者种植作物的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第
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
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并处 1000 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一）在长城上取土、取砖

（石）或者种植作物的

县文物
主管部

门

轻微 尚未对长城造成破坏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对长城造成轻微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个人罚款一千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对单位罚
款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

严重
过失造成长城一般损伤或严

重损伤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个人罚款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对单位罚
款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

48
有组织地在未辟为参
观游览区的长城段落

举行活动的

《长城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第
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
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并处 1000 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县文物
主管部

门

轻微 尚未对长城造成破坏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般 对长城造成轻微损伤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个人罚款一千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对单位罚
款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



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二）有组织地在未辟为参
观游览区的长城段落举行活动的

下

严重
过失造成长城一般损伤或严

重损伤的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对个人罚款二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对单位罚
款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

49

博物馆取得来源不明
或者来源不合法的藏

品，或者陈列展览的主
题、内容造成恶劣影响

的

《博物馆条例》第三十九条：博
物馆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
法的藏品，或者陈列展览的主题、
内容造成恶劣影响的，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登记管理机关按照
职责分工，责令改正，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

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

省文物
主管部
门或者
有关登
记管理
机关

轻微

博物馆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
源不合法的藏品，或者陈列
展览的主题、内容造成恶劣
影响，可以限期改正或消除
影响且没有违法所得等情节

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五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一般

博物馆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
源不合法的藏品，或者陈列
展览的主题、内容造成恶劣
影响，有违法所得，但可以
限期改正或消除影响等情节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

严重

博物馆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
源不合法的藏品，有违法所
得，陈列展览的主题、内容
存在意识形态导向错误，背
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
成严重社会及政治不良影响

的。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登
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



50

博物馆从事非文物藏
品的商业经营活动，或
者从事其他商业经营

活动违反办馆宗旨、损
害观众利益的

《博物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
博物馆从事非文物藏品的商业经
营活动，或者从事其他商业经营
活动违反办馆宗旨、损害观众利
益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或者有关登
记管理机关按照职责分工，责令
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撤

销登记。

省文物
主管部
门或者
有关登
记管理
机关

轻微

博物馆从事非文物藏品的商
业经营活动导致博物馆藏品
量减少，或者从事其他商业
经营活动进行过度经营违反

博物馆的公益性目的。

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五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一般

博物馆从事非文物藏品的商
业经营活动导致博物馆藏品
量减少并获得较大收益，或
者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收
益用于与博物馆发展不相关
的活动，违反办馆宗旨、损

害观众利益的。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

严重

博物馆从事非文物藏品的商
业经营活动导致博物馆藏品
量减少并获得巨大收益，或
者从事其他商业经营活动向
出资人、设立人分配所取得
利润，违反办馆宗旨、损害

观众利益的。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登
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

51
擅自拆除、改（扩）建

红色文化遗址

《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
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擅自拆除、改（扩）建红
色文化遗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文物或者退役军人事务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

市县文
物行政
部门或
者退役
军人事
务行政
主管部

门

轻微
尚未对红色文化遗址、造成

破坏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对红色文化遗址造成轻微损

伤或一般损伤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
款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



严重

造成红色文化遗址严重损伤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
款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

造成红色文化遗址灭失
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五

十万元

52

在红色文化遗址保护
范围内从事采石、采

矿、爆破、开荒、挖掘、
取土活动

《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
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
规定，在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范围
内从事采石、采矿、爆破、开荒、
挖掘、取土活动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文物或者退役军人事务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文
物行政
部门或
者退役
军人事
务行政
主管部

门

轻微
尚未对红色文化遗址及其历

史风貌造成破坏
责令限期改正

一般
对红色文化遗址本体造成轻
微损伤，或对其历史风貌造
成破坏，能够恢复原状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
款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

严重

造成红色文化遗址一般损伤
或严重损伤，或造成历史环
境破坏，且不可恢复原状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
款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

造成红色文化遗址灭失的，
或造成历史环境严重破坏，

且不可恢复原状

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五
十万元



3.本基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

说明： 1.本基准所称的“以上” “以下” ,包括本数； 所称的、 “不足” “超过” ,不包括本数
   2. 各级文物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原则上参照执行本基准。 如遇特殊情况，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多方因素，
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等上位法的前提下，做出更加公正合理的行政处罚

年


